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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

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資料備置總表

項
次

資料類

別

製作內
容

一

容器儲

存場所

管理資

料

名

稱

地

址

核

准

字

號

二
容器管

理
資料

如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容器管理資料備置表

三

用戶資

料及用

戶安全

檢查資
料

如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用戶資料及用戶安全檢查資料

備置表

四

液化石

油氣分

裝場業

者灌裝

證明資

料

名

稱

地

址

□備置一年內相關收據或灌氣證明等佐證資料。

五

安全技

術人員

管理
資料

證

書

字

號

六

投保公

共意外

責任保

險之證
明文
件

保險

公
司名
稱

保險

單

號

碼

備註：安全技術人員應為專任，不得同時任職於其他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

業者。但營業場所位於同一地址時，不在此限。若有多名安全技術人員，

得自
行增加本表項次五之欄位填寫。


